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庆阳勘探开发分公司
本投标人已详细阅读了《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进行了慎重的研究，现决定参与2023年钻井取心技术服务（招标编号：GXTC-C-22571013）投标。委托代理人          （姓名）已获授权并代表           （投标人全称）参与本项目投标。为此本投标人郑重声明：接受庆阳勘探开发分公司最终审定价格，愿在最终审定价格基础上，按合理降价、互惠双赢原则进行报价，下浮率为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质量标准 合格 ，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本项目服务。
1. 我方已详细研究了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包括修改文件（如有）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招标文件的要求，自愿投标并同意放弃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或争议的权利；
2. 本项目投标有效期为90日历天；
3. 按照招标人的要求提供与招标活动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并对数据、资料的准确性、有效性、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
4. 如果我方中标，我们将全面履行招标、投标文件中的每一项要求和承诺；
5. 如果我方中标，签订合同前按照辽河油田庆阳勘探开发分公司要求及时办理相关手续；
6. 如果我方中标，施工作业前为进入现场作业人员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每人死亡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70万元。办理健康体检证明（特种作业人员需到具备特种作业人员体检资质的机构体检）；
7. 我方接受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款及其它实质性规定。
8. 我方本次投标为非联合体投标。
9. 如果我方中标，同意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一次性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
10. 其它事项（供应商拟承诺的其它事项）：                 。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